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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琼府〔2023〕33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

发展的若干规定（2023年修订）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规定（2023年修订）》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3年 9月 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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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规定
（2023年修订）

第一条 为有效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

务，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

护条例》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海南省辖区内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

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

人。本规定所列资助、奖励项目均为后补助性质,用于知识产权领

域鼓励创造、促进运用、加强保护和提升服务。所有项目均指上

一年度完成项目，对同一项目，省、市（县）不重复资助。

第三条 鼓励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运用，对获批的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每件给予 50万元资助。对同一地

理标志产品以不同图样获得地理标志确权，或同一地理标志产品

获得不同类型地理标志确权的，不重复资助。基于《商标注册用

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获不同类别地理标志确权的除外。

第四条 扶持植物新品种的培育，鼓励植物新品种的推广应

用。对获得国家业务主管部门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由省业务主



0 3 0

管部门负责核审通过的，给予每件 3万元资助。

第五条 鼓励我省企业和相关单位将技术转化为国际标准

和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对专利技术转化为国际标准的，每项给

予 10万元奖励；对专利技术转化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每项

分别给予 5万元和 3万元奖励。

第六条 鼓励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提供质押贷款、担保等服务。具体补助、补偿的标准和适用范围

参照《海南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奖补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鼓励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对成功发行海南省知识

产权证券化产品的牵头团队，每项给予 50万元奖励。对同一奖补

对象、同一事项同时获得多类省、市级资金支持的，按照不重复

原则执行。

第八条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专利权人，

分别给予 60万元、40万元和 30万元奖励。对获得海南省专利奖

金奖、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给予 15万元、10万元奖励。同

一年因同一项目既获得中国专利奖，又获得海南省专利奖的，不

重复奖励。

第九条 对获得中国商标金奖的市场主体给予 50万元奖励。

对获得驰名商标保护的市场主体给予 30万元资助。同一商标不重

复资助。

第十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且该企

业自主研发的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3件以上的，给予 30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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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且该企业自主研发的有效发明专利达

到 5件以上的，给予 50万元奖励。

第十一条 首次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

《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1-2016）、《科研组织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0-2016）国家标准认证或《创新管

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056005）》国际标准认证的企业、高

等学校、科研机构，根据实际发生的认证费用给予奖励，每家单

位奖励不超过 5万元。

第十二条 鼓励中小学普及知识产权教育，对列入国家知识

产权教育试点、示范的学校，分别给予 15万元、20万元奖励；

对列入省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的学校，分别给予 10万元、15

万元奖励。资金用于普及和支持知识产权教育、奖励师生发明创

造。

第十三条 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课题研究，对在省知识产权局

组织开展的知识产权课题研究申报工作中获得立项的单位或个

人，根据研究课题的具体经费预算，对专家评审通过的软科学课

题给予不超过 6万元资助；对专家评审通过的专利专项课题给予

不超过 8万元资助。资金用于开展知识产权课题研究工作。

第十四条 推动商标品牌指导站建设，对上年度经省知识产

权局考核评估成绩排名前 5名的商标品牌指导站给予每家 8万元

奖励。资金用于商标品牌指导站的建设和管理。

第十五条 鼓励申报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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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验收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申报单位，给予 50万元

资助。

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相关奖补项目的实施细则，由各业务主

管部门自行制定，具体应用问题由海南省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我省已印发的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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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驻琼部

队，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中央国家机关驻琼单位，各人

民团体，各高等院校，各民主党派省委，各新闻单位。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 10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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